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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題：基督是神在地上行動的中心

	在本篇信息中，我們要研讀詩篇六十八篇。首先我們需要來看這篇詩是怎樣開始的。摩西帶以色列人到西乃山以後神藉著摩西頒佈律法給他們。目的是甚麼？是為著暴露並征服以色列人。神要用律法暴露人的軟弱、無能、缺點和短處，好使他們領悟自己是罪惡的，不能為祂作甚麼。
  十三節下半給我們看見掠物有四項。鴿子的翅膀，表徵那靈行動的能力。鴿子的翅膀鍍白銀。銀表徵基督的救贖，使我們得稱義。十三節下半，『翎毛』表徵那靈升騰的能力。翎毛所鍍綠黃色閃耀的金，表徵神的性情閃耀在神聖的生命和榮耀裏。這四項的內容，實際上是三一神同祂完整、完全、包羅萬有之救恩的一切項目，乃是基督在祂得勝裏的掠物，作神選民的享受；這四項實際上就是三一神同祂完整、完全、包羅萬有之救恩的一切項目。『鴿子』，表徵那靈同其行動並升騰的能力；『白銀』，表徵基督同其包羅萬有的救贖，使祂的信徒得稱義，以進入祂完全的救恩裏；『綠黃色的金』，表徵神的性情閃耀在祂的生命和榮耀裏。基督和神都是憑那靈的能力帶進的：基督是憑那靈行動的能力，神是憑那靈升騰的能力。
	  十一節指明神的選民享受以上一切項目，作他們在基督裏的分，並向別人宣報的好信息。一面，我們是大群傳好信息的婦女。另一面，我們安息的享受我們在基督裏的分，享受三一神－那靈如鴿子，子基督如銀，父神如金。那靈如鴿子，同著如銀的基督，及如金的神行動。我們傳好信息的時候，就享受三一神作為基督為我們所得著的掠物。

  十八節下半說，『擄掠了那些被擄的。』這裏『那些被擄的』指基督的信徒。我們在得救以前是罪人和神的仇敵，也是被撒但所擄掠並監禁的。但基督擊敗撒但並擄掠他的俘擄，包括我們在內。然後，在祂升到諸天之上時，將我們領到父面前。十八節上半說，『你已經升上高處。』這是指宇宙的最高處。我們已經指出，基督在祂的升天裏，擄掠了那些被擄掠的。

   我們思考六十八篇這兩段的中心時，就能看見作基督掠物的三一神，成了我們的享受；我們也能看見，基督為著神救恩的救贖得了完成，這完成的救贖已應用到我們身上，並且關於神救恩的話如今已傳遍各處。參考(選自詩篇生命讀經 第二十七-八篇)請至台南市召會網站http://www.tnnch.org.tw/首頁左側讀經操練處點選下載當週舊約讀經參讀小品


